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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頻道節目內容服務契約 
113年 1月 1日起更新生效 

 

本契約雙方當事人即：（１）各頻道節目內容提供業者（即頻道營運商，

下稱「提供方」，提供方列表及如有異動以 MOD平臺或其官網公告者為

準，不另行通知）與（２）接受提供方提供頻道節目內容服務之 MOD平臺

用戶（下稱「用戶」），雙方同意遵守約定如下： 

１、 提供方為租用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多媒體隨

選系統（Multimedia On Demand，以下簡稱「MOD」）平臺之頻道節

目內容服務提供者，就上架 MOD平臺之頻道提供用戶為單一頻道

（下稱單頻）或多頻道組合（下稱套餐）等自選付費頻道節目內容

服務（下稱「本服務」）。 

２、 用戶除得自行選購（下稱「訂閱」）單頻外，亦得以包月制方式訂閱

不同套餐。本服務之內容、費率與注意事項等，依個別申請書或 MOD

平臺上訂閱說明或 MOD官網公告為準，如有異動亦同，不再另為通

知。 

３、 用戶依本契約每月按期繳納訂閱本服務之收視費（帳單中稱「節目

費」），該收視費未含用戶之 MOD平臺服務費、其他付費服務、依 MOD

平臺申請項目繳納供裝移異相關費用、上網及寬頻電路等費用。 

４、 用戶訂閱後，由 MOD平臺中進行本服務之開通、異動、公告與相關

宣傳行銷。並由中華電信協助提供方與用戶間就本契約之訂閱作

業、收視費之代收與銷帳、帳務處理（含提供方之營收攤分）及轉

達用戶要求等相關事宜。 

５、 提供方本於誠實信用原則，於本契約期間盡最大努力維持提供本服

務，但提供方如因故無法繼續提供本服務，或與中華電信間之契約

屆期未能續約或提前終止，提供方將於生效日前一個月於頻道以跑

馬燈或公告方式通知訂閱本服務之用戶，併或提供資訊予中華電信

於 MOD官網或 MOD平臺公告（例如預計自 7 月 1日起退出，則自 6

月 1日起為跑馬燈或公告）。 

６、 用戶終止本契約、租用中華電信 MOD平臺服務或寬頻網路者，任一

方不得要求中華電信繼續協助提供本服務。用戶如就本服務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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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或申訴，得直接向提供方提出或由中華電信代為轉知。提供方

應自行對用戶履行本服務之一切義務，除法令或本契約另有規定

外，不得由第三方代理。 

７、 用戶訂閱本服務之最短期間為一個月，若租用未滿一個月即終止

者，其收視費仍以一個月計算並提供收視至滿一個月，但提供方對

用戶訂閱之最短租期如另有約定則從其約定。用戶訂閱滿一個月後

退租本服務者，其申租當月所屬帳務週期之租用期間未達完整一個

月者，應按日收費，其日租費以該服務每月費用三十分之一計收。

其退租當月所屬帳務週期之租用期間未達完整一個月者，亦同。 

８、 用戶訂閱本服務滿一個月後未終止本契約且依第 3條繳納費用者，

本契約期間視為不定期。用戶於中華電信通知繳費之期限內應繳清

收視費，用戶如對應繳收視費異議提出申訴者，在未查明責任歸屬

前，中華電信得暫緩催繳。 

９、 用戶訂閱本服務時之各項優惠方案，其有效期間及條件悉依該優惠

方案定之，並以申請書、MOD平臺或官網公告者為準。用戶申辦後各

項相關權益不得轉讓他人，並僅限於優惠方案有效期間內使用，用

戶不得要求遞延或其他替代優惠、補償。用戶參加各套餐之優惠方

案如訂有訂閱之期間，用戶於期間未滿退訂者，提供方得向用戶請

求給付解約金或違約金。 

１０、 提供方僅得於履行本契約之目的範圍內，合法使用中華電信或用

戶所提供之各項基本資料。非經用戶書面同意，不得為目的範圍外

之利用或洩露，否則應由違約之提供方負全責。提供方如須以書面

方式通知用戶時，應依用戶最後填列之各項基本資料為準，如資料

有誤或用戶未更新資料致無法送達，視同已合法通知。 

１１、 本服務之套餐僅就提供之頻道數量保證其最低數量，且提供方不

擔保特定頻道或節目內容於本契約期間持續提供本服務。套餐頻道

數量如低於最低數量且自不足之月起三個月內無法補足，則自不足

之月起之套餐收視費依照提供方或中華電信公告之減收方式辦理，

且不適用第 7條後段之規定。 

１２、 用戶同意提供方於 MOD平臺之電子節目選單（即「EPG」）呈現之

節目內容順序及提供方於廣告所揭露之頻道預定播出內容，可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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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取得授權平臺不同，為避免侵害著作權或其他權利而有所異動，

故以提供方實際播放之頻道節目內容為準，用戶不得以此向提供方

或中華電信請求損害賠償或免除收視費。 

１３、 提供方承諾維持所提供之頻道節目內容及畫面完整性，但提供方

或 MOD平臺得因主管機關要求、公共利益或突發事件所必要，於頻

道畫面進行頻道切換或跑馬燈。 

１４、 提供方如另無償提供本契約以外之附加功能（包含但不限於多螢

頻道、頻道回看服務）者，其附加功能非屬本契約之一部分，提供

方得隨時異動、暫停或終止，用戶不得主張權利及請求損害賠償。 

１５、 中華電信提供之 MOD月刊為事先列印，如有第 11條至第 14條任

一情事時，用戶不得主張 MOD月刊錯誤並要求中華電信賠償或補

償。 

１６、 因本契約涉訟時，除民事訴訟法規定之小額訴訟外，雙方同意以

提供方公司營業地址之管轄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１７、 本契約條款之中文版本與英文譯本如有任何差異，一切內容以中

文版本為準。 

１８、 本契約修正時於異動生效日前一個月，於 MOD官網或 MOD平臺上

以公告或其他方式通知用戶。用戶如無為拒絕之意思表示或知悉後

繼續使用本服務者，視為同意修正後之內容。用戶如因此終止本契

約者，無須給付解約金或違約金予提供方。 

 

 

註 1： 有關 MOD頻道與套餐之資費、優惠方案、目前頻道數、頻道營運商、頻道或節

目內容等如有異動，請詳見申請書、MOD平臺或官網最新公告資訊。 

 

註 2： 下列各聯合套餐之最低頻道數： 

(本表更新生效起日：113年 1月 1 日) 

自選餐(全選)： 頻道營運商保證提供最少 100個頻道。 

家庭豪華餐： 頻道營運商保證提供最少 110個頻道。 

家庭人氣餐： 頻道營運商保證提供最少 85個頻道。 

家庭黃金餐： 頻道營運商保證提供最少 46個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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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特選餐： 頻道營運商保證提供最少 61個頻道。 

家庭精選餐： 頻道營運商保證提供最少 29個頻道。 

家庭精選 B餐： 頻道營運商保證提供最少 34個頻道。 

家庭優質餐： 頻道營運商保證提供最少 19個頻道。 

家庭超值餐： 頻道營運商保證提供最少 45個頻道。 

家庭好康餐： 頻道營運商保證提供最少 20個頻道。 

運動餐：  頻道營運商保證提供最少 7個頻道。 

博斯運動套餐： 頻道營運商保證提供最少 8個頻道。 

熱播新聞餐： 頻道營運商保證提供最少 5個頻道。 

壹電視活力餐： 頻道營運商保證提供最少 8個頻道。 

入門套餐：  頻道營運商保證提供最少 14個頻道。 


